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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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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建維護 
耐震補強經費補助 

結構可以補強 

健檢、補強、
重建一條龍
服務 

位處高風險地
區者優先輔導 

結構無法補強 

結構補強輔導與協助 

重建輔導與協助 

都

更

推

動

師

蹲

點

輔

導 

防災道路 
及避難點 

增加誘因、加速取得 

整建維護耐震補強同時進行 

自力都更 
(居民自主) 

補助經費再提高  

建立都更媒合平台 

擴大協助 

建商利潤回歸地主 
專業團隊全程輔導 

簡易程序及
鬆綁法令 

簡化都市設計審議:依施
行細則第45條規定辦理 

擴大適用:危險建築可鬆
綁面積及臨路條件 

公權力優先協助 

簡易都更程序再簡化 

降低土壤液化高潛勢區都更門檻 

獎勵提高結構安全性能 

組成防災都更審議小組 

優先輔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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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屬都市計畫商業區或住宅區。 

 臨接計畫道路、現有巷道路寬達8公尺，或自行退縮達8公尺，基地面寬達20

公尺。 

 30年以上合法建築物坐落面積+違章建物投影面積≥1/2基地面積。 

法令修訂-簡易都更申請條件再擴大 
已於105年06月01日發布實施 



法容興建 

(容積獎勵上限20％) 

具備 

條件 

建築 

配置 
建築線退縮4公尺，鄰地境界線2公尺(淨空) 

獎勵額度15％ 

建築線退縮4公尺，鄰地境界線3公尺(淨空) 

獎勵額度20％ 

程序 

簡化 
都審回歸都計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5條規定 

500m² 以上↑，臨8m以上↑道路或自行退縮達8m 

  商業區 

   或 

  住宅區 

30年合法建物基地面積 

(土壤液化高潛勢區屋齡20年) 
舊違建 

投影面積 
+ 

重建基地面積 
1/2 

消防局審查通過：消防車輛救災檢討 

不適用 
涉及公辦更新範圍者、已申請都更事業概要或事業計
畫範圍者 

原容興建 
(實施容積管制前興
建完成之合法建物) 

屬危險建築物得排除面積、臨路及地上物樣態限制 

建築線退縮4公尺(限危險建築申請) 

獎勵額度10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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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修訂-簡易都更程序再簡化 



法令修訂- 

5 

辦理都更環境兩條件 

一般都更：30年 

防災型都更：20年 

一般都更： 一~九項次選2項次 

（位於土壤液化高潛勢地區） 

其1、屋齡 

其2.環境情境 

 
一 
建物 
構造 

 

二 
集合住
宅沒電
梯 

三 
停車位
不足 

四 
土地 
低度使
用 

五 
巷道 
狹小 

六 
公設 
未開闢 

七 
T.O.D 

八 
大規模
更新 

九 
具重大
災害之
虞 

十 

液化高
潛勢區 

防災型都更： 一~九項只要選1項+第十項 

建物占所有建物1/2以上 

更新單元範圍內之 

（位於土壤液化高潛勢地區） 

降低土壤液化高潛勢區
更新門檻 

已於105年04月29日發布實施 



四 
級 
分 三 

級 
分 

結 
構 
安 
全 
性 
能 
評 
估 

損壞 
不崩塌 

損壞 
可修護 

輕度損害 
修護可繼續使用 

一
級
分 

(法規標準) 

6級地震 

 新增一般都更獎勵項目 
 新 建 住 宅 性 能 評 估 之 

    結 構 安 全 性 能 達 

     三級 分 或四級 分 證 明 

     予 以 獎 勵 3 % 或 5 % 
 

二
級
分 

法令修訂-獎勵提高結構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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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於105年5月30日發布實施 



 鼓勵申請人優先捐贈市府列管消防救災通道範圍內之土地，
協助政府打通防救災動線 

基準容積 

獎勵容積 

容移 

  

1 

 

2 

 

未開闢之道路用地需全持分捐贈 

▽「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狹小巷道消防救災動線管
理要點」列冊列管巷道，排除全持分捐贈限制 

送出基地樣態及要件 

第三階段： 107年7月1日生效 

第一階段：105年7月1日生效 

法令修訂-防災道路與避難點優先取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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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已開闢之道路用地」不受全持分規定之限制 
 



 放寬基地連接道路寬度條件 

１、指定地區：「簡易都更」及「一般都更（都更條例辦理地區）」 

◆基地連接道路寬度6公尺以上，未達8公尺 

◆基地內建物經本府建築主管機關認定「為危險或有安全之虞且須拆除重建者」 
連接道路寬度及基地規模皆不受限 

２、經公安、交通檢討無虞 

３、移入上限：基準容積之15% 

法令修訂-容積移轉有條件鬆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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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易都更 

6公尺以上 

建物安全 

500m² 以上，足寬開闢8公尺以上（聯外道路系統） 

上限：30或40％ 符合§47 Ⅱ執行原則規定/都更條例規定 

500m²以上，（ 6公尺以上，未達8公尺 ） （公安交通無虞） 

上限：15％ 

面積未限制，路寬未限制   （公安交通無虞） 

上限：15％ 危險或有安全之虞且須拆除重建者 
 

道路寬度 

防災都更地區  
一般都更 

符合§47 Ⅱ執行原則規定/都更條例規定 

第一階段： 

105年7月1日生效 

★修正規定 



為鼓勵民眾自主更新或辦理整建維護，提供補助
額度，促使市容及環境品質獲得改善。 

自力
都更 

初期作業費用     20  萬 

更新團體             110  萬 

事業計畫             250 萬 

權利變換計畫    250 萬 

630萬 

資金補助 

整建
維護 

1000萬 
補助規劃費及工程費 
每案核准總經費50％ 
策略地區提高至75％ 

補助上限1000  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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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0萬 

增加結構補強 
單棟申請 已於105年06月06日發布實施 

已於105年04月26日發布實施 



     
防災 

安心 整合 

宣導 

立即聯絡住戶，了解意願 

派員到府說明協助方式及評估費用建議 

社區居民取得共識 

工務局：提供聯絡方式 
都更處：進行聯絡 

工務局：公會技師 
都更處：都更推動師 

都更處：都更推動師
定點輔導 
說明後續辦理流程 
住戶意願整合，協助

同意書簽署 
提供公會名單媒合社

區辦理評估作業 

工
務
局 

 

結構補強修復 或 拆除重建 
\ 

鏈結老屋健檢結果，接續補助與輔導 

結構可補強輔導結構補強 

結構不安全輔導更新重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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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

技術協助-健檢、補強、重建一條龍服務 



持續輔導整合中 

技術協助-都更推動師定點輔導 

板橋區 共2件 
蘆洲區 共6件 
五股區 共2件 
泰山區 共3件 
淡水區 共6件 
中和區 共3件 
三重區 共5件 
新莊區 共6件 
   共計 33件 

第1案於105年3月10
日啟動，目前33案輔
導中(工務局老屋健檢
後需輔導社區) 

淡水區淡海路186巷、206巷(3/28) 泰山區明志路二段(3/29) 

蘆洲區民族路(4/14) 三重區自強路四段(4/14) 

蘆洲區中山一路(3/30) 

中和區成功路(4/27) 

板橋區新海路(5/9) 三重區正義南路(5/20) 淡水區原德路(5/2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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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協助-都更媒合平台 

資金端 

 銀行業 

新北市 
自力更新 
媒合平台 

（診斷+媒合） 

民眾 

 100％同意簡

易都更之民眾 

更新會 

申請 

黃金團隊 

技術端 

 建築經理公司 

 簡易都更團隊
（推動師） 

 營造廠 

協助自力都更尋找相關的支援系統(如建築經理公司)。對於
100％同意更新且願意自行出地融資之更新會，也將優先協
助更新會與銀行團協商融資貸款或優惠利率，以利更新會的
資金籌措。 

 

透過合作意向書(MOU)簽署，掌握資源網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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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易程序 
鬆綁法令 

➀ 

➁ 

➂ 

➃ 

➄ 

➅ 

健檢 
補強重建 
一條龍服務 

簡易程序 
鬆綁法令 

自力都更 

防災道路 
及避難點 

都更推動師 
蹲點輔導 

‧ 補助經費再提高 

‧ 專業團隊全程輔導 

防災都更 
行動方案 

全面啟動 

‧ 簡易都更程序簡化 

‧ 降低辦理都更門檻 

 

‧ 整建維護耐震補強 

   同時進行 

‧ 針對結構不安全及土 

   壤液化區，優先輔導 

‧ 確保老舊窳陋地區公 

   共安全 

‧ 鏈結老屋健檢結果，   

   接續補助與輔導 

自力都更 

整建維護
耐震補強 

健檢 
補強重建 
一條龍服務 


